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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5樓
承辦人：許智傑
電話：(02)29603456 分機5737
傳真：(02)29668144
電子信箱：AT9576@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工施字第11120871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1122559420_111D2463170-01.pdf、11122559420_111D2463171-01.

pdf、11122559420_111D2463172-01.pdf)

主旨：有關本府修正「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時廣

告物管理要點」部分內容，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11年10月18日新北府工施字第11119243391號函

辦理。

二、經查上開號函之附件「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

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部分內容誤植，茲檢附更正之「新

北市政府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

其餘內容不變。

正本：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
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副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均含附件)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工務局局長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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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 

修正總說明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管理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

時廣告物之事項，並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促進市容觀瞻，於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發布施行「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搭建樣品

屋及設置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全文共計十六點。 

現為完善本轄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設置相關規定，期以提升法規完

備性及增進行政效率，爰修改要點名稱並擬具要點修正草案，共計修正

十六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訂樣品屋之定義，以明確規範其使用限制(增訂規定第二點)。 

二、 修訂 樣品屋設置規範，俾使樣品屋設置符合實際需求，並增進本轄

樣品屋之防火規範及提升用路人通行安全(修正規定第五點)。 

三、 增訂 樣品屋消防設備圖說應送本府消防局審查及辦理竣工勘驗，以

加強樣品屋公共安全維護(修正規定第六點)。 

四、  修訂 臨時廣告物之設置規定(修正規定第十點)。 

五、 刪除及整併部分點次(刪除原第十六點、合併原第八點與原第十三

點、合併原第九點與原第十二點)。 

六、 修正部分文字(修正名稱、規定第一點、第三點、第七點、第八點、

第十點、第十一點、第十二點、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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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管理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之事項，

並維護公共安全、交通秩序、都市景觀，特依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樣品屋，指以銷售本市建造執照所興建房屋為目的，所設置之臨時性

建築物，包括接待、展示、行政、實品屋等空間及相關附屬設施。 

三、起造人申請設置樣品屋或臨時廣告物，於完成建造執照掛號手續後，即得申請設置

許可，並於領得建造執照後，始得申請使用許可，申請時應檢具樣品屋及臨時廣告

物圖樣向本府工務局 (以下簡稱本局)報備後始得辦理，一張建造執照申請一樣品

屋為限。 

四、設置樣品屋應由開業建築師負責設計、監造，搭建設置完成後，應由開業建築師勘

驗簽證確認與核准圖說相符後，向本局報備，方得使用。 

五、樣品屋應設置於下列處所之一: 

  (一)建築基地內。  

  (二)申請設置於建築基地外者應位於同一行政區或屬同一都市計畫範圍或距離基地

外緣起五百公尺範圍內之空地，並符合下列規定:  

      1、設置於住宅區、商業區及工業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除外)，或依其他法令

規定得設置之分區；每筆土地僅限設置一處樣品屋。  

      2、依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3、面臨計畫道路側其一樓部分應自道路境界線退讓二公尺以上供公眾通行，且

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但因基地情形特殊，經本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4、樣品屋應自基地境界線(後側及兩側)退縮留設淨寬一點五公尺以上之防火間

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所訂之防火構造建築物者，不在此限。 

      5、基地兩側面臨道路者，應以圓弧或等腰三角之方式退讓，其截角長度不得小

於四公尺。 

六、起造人應委託建築師或相關技師，並依下列規定及檢具相關文件，向本局申請核發

設置許可後，始得設置樣品屋:  

  (一)樣品屋之高度，應經起造人及設計建築師切結說明該樣品屋之設置絕對高度不超

過申請設置地區建築物高度管制線，且不得設置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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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消防設備應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並於施工前將設備圖說送本府消防局審查，經

核可後使得施工，竣工後應申請消防竣工勘驗。 

  (三)樣品屋之結構安全由樣品屋設計人或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四)如設置擬實品屋、模型或圖片等內容，其樣式應與建照圖說相符，並應由設計人

檢附與建造執照核准圖說相符之說明書。 

  (五)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1、設置許可申請書。 

      2、建造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掛號申請書影本。 

      3、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4、結構圖、現況圖(含現況照片)、配置圖、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圖。 

      5、消防設備核准函、圖。 

      6、樣品屋面積計算表(含工程造價計算表)。  

      7、防火間隔檢討圖說。 

8、自行拆除切結書。  

9、是否涉及環評切結書。 

10、禁限建查詢成果圖。 

11、設計建築師查詢是否屬建築物法定空地成果（基地內免附）。 

七、樣品屋應於核發設置許可後九個月內申請使用許可。 

樣品屋竣工後，申請人及樣品屋監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核發使用許可: 

(一)使用許可申請書。 

(二)建造執照影本。 

(三)自行拆除切結書。  

(四)按圖施工證明書(如與原核准不符應併案修改竣工圖)及結構安全無虞證明書。 

(五)竣工照片及示意圖。 

(六)竣工圖說(配置圖、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圖、面積計算表(含工程造價計算表)、

結構圖及消防設備竣工查驗核准函。 

(七)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八)設置放電式避雷針者，其出廠證明、電機技師簽證報告文件、避雷針型錄及新技

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 

八、樣品屋應於領得使用許可後，始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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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屋之使用總年限合計自同意設置，以五年為限。 

設置於建築基地外之樣品屋，得由同一行政區其他建造執照之起造人，檢附前點第

二款及下列文件，申請續為使用: 

(一)新使用人承接樣品屋申請書(同意書)。 

(二)原使用人出具樣品屋同意轉讓書。 

(三)建造執照影本(續為使用建照)。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五)原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設置及使用許可函。 

樣品屋未依許可使用內容使用，經制止不從者，廢止其使用許可。 

九、臨時廣告物之設置處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基地內。 

(二)建築基地外緣起二十公尺範圍內之建築物外牆面或屋頂，並取得該公寓大廈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書。  

(三)建築基地外緣起五百公尺範圍內之空地(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除外)，應取得該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並於明顯位置標示與建築基地相關範圍位置。 

十、臨時廣告物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於空地設置者，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過六公尺；設置地點與建築線之距離不得小

於其設立高度。  

(二)施工中建築物鷹架護網上之帆布廣告，不得標示與該建築工程無關之廣告，且應

集中一處設置。但因情形特殊經本局備查者，不在此限。 

(三)於建築基地外緣起二十公尺內建築物牆面及屋頂設置者，其位置與規格依廣告物

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支撐架材質應為堅固不易破碎之材料，且於屋頂設立者不得以竹鷹架支撐。 

(五)同一地點如設置兩廣告物間距不得小於三公尺，且不得與其他個案混合設置。 

(六)採外架照明方式者，其燈架及支架不得突出建築線，且應採用相關節能燈具。 

(七)非屬飛航管制區之氣球廣告物應在屋頂昇放，球體應標示易於辨認之色彩，夜間

須於繫繩頂端開亮紅色警示燈。 

(八)註明建造執照號碼及本局同意備查文號且廣告內容應與核准圖說相符。 

十一、臨時廣告物之設計安裝應由承造廠商親自監造按圖施工，並於設置完竣後報本局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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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第九點規定之範圍外設置臨時廣告物者，應依建築法、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

理辦法有關建築許可及申請許可之規定辦理。 

十二、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有下列各款之一者，申請人應自行拆除，未拆除者，不予核

發建物使用執照，並依違章建築論處: 

    (一)未依期限申請使用或使用期限屆滿。 

    (二)申請使用執照前或執照失其效力。 

    (三)使用許可經撤銷或廢止。 

    (四)毀損不堪使用。 

十三、未依本要點規定所搭建、設置、使用之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以違章建築論處。 

十四、建造執照領得後，始得進行房屋銷售；如涉及銷售之爭議行為，依消費者保護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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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名稱： 

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

及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 

名稱： 

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搭建樣品屋

及設置臨時廣告物管理要點。 

名稱修正。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有效管理建築工程設置

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之事項，

並維護公共安全、交通秩序、都

市景觀，特依新北市建築管理

規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有效管理建築工程搭建

樣品屋及設置臨時廣告物之事

項，並維護公共安全、交通秩

序、都市景觀，特訂定本要點。 

一、補述本要點之法源依據。 

二、部份文字修正。 

 

二、  本要點所稱之樣品屋，指

以銷售本市建造執照所興建房

屋為目的，所設置之臨時性建

築物，包括接待、展示、行政、

實品屋等空間及相關附屬設

施。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樣品屋之定義，以明確

規範其使用限制，按本府工

務局一百十年八月六日新北

工施字第一一零一四一七四

九八號公告修正。 

三、  起造人申請設置樣品屋或

臨時廣告物，於完成建造執照

掛號手續後，即得申請設置許

可，並於領得建造執照後，始得

申請使用許可，申請時應檢具

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圖樣向本

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報備

後始得辦理，一張建造執照申

請一樣品屋為限。 

二、  起造人申請搭建樣品屋或

設置臨時廣告物，於完成建造

執照掛號手續後，即得申請設

置許可，並於領得建造執照後，

始得申請使用許可，申請時應

檢具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圖樣

向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

報備後始得辦理，一張建造執

照申請一樣品屋為限。 

一、點次調整。 

二、部份文字修正。 

四、  設置樣品屋應由開業建築

師負責設計、監造，搭建設置完

成後，應由開業建築師勘驗簽

三、  設置樣品屋應由開業建築

師負責設計、監造，搭建設置完

成後，應由開業建築師勘驗簽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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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確認與核准圖說相符後，向

本局報備，方得使用。 

證確認與核准圖說相符後，向

本局報備，方得使用。 

五、  樣品屋應設置於下列處所

之一: 

(一)建築基地內。  

(二)申請設置於建築基地外者

應位於同一行政區或屬同

一都市計畫範圍或距離基

地外緣起五百公尺範圍內

之空地，並符合下列規定:  

1、 設置於住宅區、商業區及

工業區(建築基地之法定

空地除外)，或依其他法

令規定得設置之分區；每

筆土地僅限設置一處樣

品屋。  

2、 依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所載，非屬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 

3、 面臨計畫道路側其一樓

部分應自道路境界線退

讓二公尺以上供公眾通

行，且不得設置任何障礙

物。但因基地情形特殊，

經本局核准者，不在此

限。 

4、 樣品屋應自基地境界線

(後側及兩側)退縮留設

淨寬一點五公尺以上之

防火間隔，符合建築技術

四、  樣品屋應設置下列處所: 

(一)建築基地內。  

(二)申請設置於建築基地外者

應位於同一行政區者，並符

合下列規定:  

1、 設置於住宅區、商業區及

工業區(建築基地之法定

空地除外)，或依其他法

令規定得設置之分區。 

2、 依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所載，非屬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 

一、為因應本市推行都市土地重

劃工程，同一都市計畫範圍

涉及跨行政區整體開發，俾

使樣品屋設置符合實際，按

本府工務局一百十年八月六

日新北工施字第一一零一四

一七四九八號公告修正。 

二、增訂每筆土地僅限設置一處

樣品屋。 

三、為提升及確保行人、車輛通行

安全，增訂樣品屋其面臨計畫

道路側應退縮建築；基地兩側

面臨道路者，應以截角退讓。

另基地面臨道路為人行道者，

得免退縮建築。 

四、明定防火間隔之留設，係為火

災發生時阻隔火勢蔓延。 

五、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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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所訂之防火構造建

築物者，不在此限。 

5、 基地兩側面臨道路者，應

以圓弧或等腰三角之方

式退讓，其截角長度不得

小於四公尺。 

六、  起造人應委託建築師或相

關技師，並依下列規定及檢具

相關文件，向本局申請核發設

置許可後，始得設置樣品屋: 

(一)樣品屋之高度，應經起造人

及設計建築師切結說明該

樣品屋之設置絕對高度不

超過申請設置地區建築物

高度管制線，且不得設置地

下室。 

(二)消防設備應由專業技師簽

證負責，並於施工前將設備

圖說送本府消防局審查，經

核可後使得施工，竣工後應

申請消防竣工勘驗。 

(三)樣品屋之結構安全由樣品

屋設計人或專業技師簽證

負責。 

(四)如設置擬實品屋、模型或圖

片等內容，其樣式應與建照

圖說相符，並應由設計人檢

附與建造執照核准圖說相

符之說明書。 

(五)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五、  起造人應委託建築師或相

關技師，並依下列規定及檢具

相關文件，向本局申請核發設

置許可後，始得搭建樣品屋: 

(一)樣品屋之高度，應經起造人

及設計建築師切結說明該

樣品屋之搭建絕對高度不

超過申請設置地區建築物

高度管制線，且不得設置地

下室。 

(二)消防設備應由專業技師簽

證負責。 

(三)樣品屋之結構安全由樣品

屋設計人或專業技師簽證

負責。 

(四)如設置擬實品屋、模型或圖

片等內容，其樣式應與建照

圖說相符，並應由設計人檢

附與建造執照核准圖說相

符之說明書。 

(五)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1、 設置許可申請書。 

2、 建造執照影本或建造執

照掛號申請書影本。 

一、為加強樣品屋公共安全維護，

增訂消防設備圖說應送本府

消防局審查及辦理竣工勘

驗。 

二、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一百十一

年二月八日函送「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會第七三次會議紀

錄」辦理。 

三、修正條文內容參照「新北市各

項活動搭建臨時建築物管理

作業程序」之規定訂定。 

四、刪除防火間隔檢討，移列至修

正第六點第二款。 

五、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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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置許可申請書。 

2、 建造執照影本或建造執

照掛號申請書影本。 

3、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土

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土

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

本。 

4、 結構圖、現況圖(含現況

照片)、配置圖、各層平面

圖、各向立面圖。 

5、 消防設備核准函、圖。 

6、 樣品屋面積計算表(含工

程造價計算表)。  

7、 防火間隔檢討圖說。 

8、 自行拆除切結書。 

9、 是否涉及環評切結書。 

10、禁限建查詢成果圖。 

11、設計建築師查詢是否屬

建築物法定空地成果（基

地內免附）。 

3、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土

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土

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

本。 

4、 結構圖及消防設備圖。 

5、 現況圖(含現況照片)、配

置圖、各層平面圖、各向

立面圖。  

6、 樣品屋面積計算表(含工

程造價計算表)。  

7、 防火間隔檢討圖說。 

8、 自行拆除切結書。 

9、 是否涉及環評切結書。 

10、禁限建查詢成果圖。 

11、設計建築師查詢是否屬

建築物法定空地成果（基

地內免附）。 

七、  樣品屋應於核發設置許可

後九個月內申請使用許可。 

      樣品屋竣工後，申請人及

樣品屋監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

向本局申請核發使用許可: 

(一)使用許可申請書。 

(二)建造執照影本。 

(三)自行拆除切結書。  

(四)按圖施工證明書(如與原核

准不符應併案修改竣工圖)

六、  樣品屋應於核發設置許可

後九個月內申請使用許可。 

      樣品屋竣工後，申請人及

樣品屋監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

向本局申請核發使用許可: 

(一)使用許可申請書。 

(二)建造執照影本。 

(三)自行拆除切結書。  

(四)按圖施工證明書(如與原核

准不符應併案修改竣工圖)

一、為確保前項消防竣工勘驗已

審查完竣，爰增訂申請核發

使用許可應檢具消防設備竣

工查驗核准函。 

二、點次調整。 



 5 

及結構安全無虞證明書。 

(五)竣工照片及示意圖。 

(六)竣工圖說(配置圖、各層平

面圖、各向立面圖、面積計

算表(含工程造價計算表)、

結構圖及消防設備竣工查

驗核准函。 

(七)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

證。  

(八)設置放電式避雷針者，其出

廠證明、電機技師簽證報告

文件、避雷針型錄及新技

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

料認可通知書。 

及結構安全無虞證明書。 

(五)竣工照片及示意圖。 

(六)竣工圖說(配置圖、各層平

面圖、各向立面圖、面積計

算表(含工程造價計算表)、

結構圖及消防設備圖。  

(七)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

證。  

(八)設置放電式避雷針者，其出

廠證明、電機技師簽證報告

文件、避雷針型錄及新技

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

料認可通知書。 

八、  樣品屋應於領得使用許可

後，始得使用。 

      樣品屋之使用總年限合計

自同意設置，以五年為限。 

      設置於建築基地外之樣品

屋，得由同一行政區其他建造

執照之起造人，檢附前點第二

款及下列文件，申請續為使用: 

(一)新使用人承接樣品屋申請

書(同意書)。 

(二)原使用人出具樣品屋同意

轉讓書。 

(三)建造執照影本(續為使用建

照)。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土地

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土地登

七、  樣品屋應於領得使用許可

後，始得使用。 

      樣品屋之使用總年限合計

自同意設置，以五年為限。 

      設置於建築基地外之樣品

屋，得由同一行政區其他建造

執照之起造人，檢附前點第二

項及下列文件，申請續為使用: 

(一)新使用人承接樣品屋申請

書(同意書)。 

(二)原使用人出具樣品屋同意

轉讓書。 

(三)建造執照影本(續為使用建

照)。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土地

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土地登

一、點次調整。 

二、部份文字修正。 



 6 

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五)原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設

置及使用許可函。  

      樣品屋未依許可使用內容

使用，經制止不從者，廢止其使

用許可。 

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五)原建築工程搭建樣品屋設

置及使用許可函。  

      樣品屋未依許可使用內容

使用，經制止不從者，廢止其使

用許可。 

 八、  樣品屋有下列各款之一者，

申請人應自行拆除，未拆除者，

依違章建築論處: 

(一)未依期限申請使用或使用

期限屆滿。 

(二)申請使用執照前或執照失

其效力。 

(三)使用許可經撤銷或廢止。 

(四)毀損不堪使用。 

一、本點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應

自行拆除之規定，於第十三

點亦有規範，爰本次修正將

其合併於第十三點。 

二、本點刪除。 

 九、  臨時廣告物之設計安裝應

由承造廠商親自監造，按圖施

工，並保證安全。 

一、有關臨時廣告物設置完竣後

之相關規定，比照前開樣品

屋條列格式，移至臨時廣告

物設置規定後，爰本點移至

第十二點一併敘明。 

二、本點刪除。 

九、  臨時廣告物之設置處所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基地內。 

(二)建築基地外緣起二十公尺

範圍內之建築物外牆面或

屋頂，並取得該公寓大廈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書。  

(三)建築基地外緣起五百公尺

十、  臨時廣告物之設置處所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基地內。 

(二)建築基地外緣起二十公尺

範圍內之建築物外牆面或

屋頂，並取得該公寓大廈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書。  

(三)建築基地外緣起五百公尺

一、點次調整。 

二、本要點所稱之臨時廣告物，

其係指領有建築執照工程所

設置與建案相關之廣告物。 

 



 7 

範圍內之空地(建築基地之

法定空地除外)，應取得該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並於

明顯位置標示與建築基地

相關範圍位置。 

範圍內之空地(建築基地之

法定空地除外)，應取得該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並於

明顯位置標示與建築基地

相關範圍位置。 

十、  臨時廣告物之設置應依下

列規定:  

(一)於空地設置者，高度自地面

起不得超過六公尺；設置地

點與建築線之距離不得小

於其設立高度。  

(二)施工中建築物鷹架護網上

之帆布廣告，不得標示與該

建築工程無關之廣告，且應

集中一處設置。但因情形特

殊經本局備查者，不在此

限。 

(三)於建築基地外緣起二十公

尺內建築物牆面及屋頂設

置者，其位置與規格依廣告

物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四)支撐架材質應為堅固不易

破碎之材料，且於屋頂設立

者不得以竹鷹架支撐。 

(五)同一地點如設置兩廣告物

間距不得小於三公尺，且不

得與其他個案混合設置。 

(六)採外架照明方式者，其燈架

及支架不得突出建築線，且

十一、  臨時廣告物之設置應依

下列規定:  

(一)於空地設置者，高度自地面

起不得超過六公尺；設置地

點與建築線之距離不得小

於其設立高度。  

(二)施工中建築物鷹架護網上

之帆布廣告，不得標示與該

建築工程無關之廣告，且應

集中一處設置。  

(三)於建築基地外緣起二十公

尺內建築物牆面及屋頂設

置者，其位置與規格依廣告

物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四)支撐架材質應為堅固不易

破碎之材料，且於屋頂設立

者不得以竹鷹架支撐。 

(五)同一地點如設置兩廣告物

間距不得小於三公尺，且不

得與其他個案混合設置。 

(六)採外架照明方式者，其燈架

及支架不得突出建築線。 

(七)非屬飛航管制區之氣球廣

告物應在屋頂昇放，球體應

一、 為因應特殊情況，爰增訂本

項但書。例如:建築工程施工

圍籬時有配合本府懸掛政令

及辦理活動宣導帆布之需(全

國中等運動會等)可能有設立

臨時廣告物需求等特殊情況。 

二、 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增訂其照明應採節能燈具。 

三、 點次調整。 



 8 

應採用相關節能燈具。  

(七)非屬飛航管制區之氣球廣

告物應在屋頂昇放，球體應

標示易於辨認之色彩，夜間

須於繫繩頂端開亮紅色警

示燈。 

(八)註明建造執照號碼及本局

同意備查文號且廣告內容

應與核准圖說相符。 

標示易於辨認之色彩，夜間

須於繫繩頂端開亮紅色警

示燈。 

(八)註明建造執照號碼及本局

同意備查文號且廣告內容

應與核准圖說相符。 

十一、  臨時廣告物之設計安裝

應由承造廠商親自監造按圖施

工，並於設置完竣後報本局備

查。 

        於第九點規定之範圍外

設置臨時廣告物者，應依建築

法、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

辦法有關建築許可及申請許可

之規定辦理。 

十二、  於第十點規定之範圍外

搭建臨時廣告物者，應依建築

法、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

辦法有關建築許可及申請許可

之規定辦理。 

一、有關臨時廣告物設置完竣後

之相關規定，比照前開樣品

屋條列格式，移至臨時廣告

物設置規定後，爰將原第九

點移至本點併同敘明。 

二、臨時廣告物併同樣品屋同時

設置時，應由開業建築師併

同簽證後，向本局申請備查。 

三、點次調整。 

 

 

十二、  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物有

下列各款之一者，申請人應自

行拆除，未拆除者，不予核發建

物使用執照，並依違章建築論

處: 

(一)未依期限申請使用或使用

期限屆滿。 

(二)申請使用執照前或執照失

其效力。 

(三)使用許可經撤銷或廢止。 

十三、  申請人未依第八點規定

自行拆除樣品屋者，不予核發

建築物使用執照。未依本要點

規定所搭建、設置、使用之樣品

屋及臨時廣告物，以違章建築

論處。 

一、本點所規範自行拆除部分，

與原第八點亦有規定，爰本

次修正合併於本點。 

二、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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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毀損不堪使用。 

十三、  未依本要點規定所搭建、

設置、使用之樣品屋及臨時廣

告物，以違章建築論處。 

十四、  未依本要點規定所搭建、

設置、使用之樣品屋及臨時廣

告物，以違章建築論處。 

點次調整。 

 

十四、  建造執照領得後，始得

進行房屋銷售；如涉及銷售之

爭議行為，依消費者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  建造執照領得後，始得

進行房屋銷售，如涉及銷售行

為，依消費者保護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一、點次調整。 

二、部份文字修正。 

 

 十六、  本要點施行前已取得設

置許可之樣品屋，除依本要點

申請使用許可外，已申請使用

許可者，得使用至該建造執照

有效期限，或為其他建造執照

續為使用。但總使用年限，自同

意設置起不得超過五年。 

一、本點刪除。 

二、現行要點自一百零六年五月

二十二日公告實施，已將屆

樣品屋規定使用年限五年，

是已無適用說明之必要，爰

予以刪除。 

 


